附件
各单位意见及意见采纳情况

	序号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1
	《实施细则》第二章第六条（二）第3点：社会工作重点领域建设管理和人才梯队培养急需的人才。建议明确“重点领域”和“急需的人才”内容表述。
	采纳。已修改相关表述。

	2
	《实施细则》第四章第十六条“鼓励机构精准把握龙岗区社会发展需求变化，针对特定社会问题，研究开发专精特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并实践验证”，建议明确界定专精特新项目开展与结项时间。
	采纳。后续将在申报通知（指南）中具体明确。

	3
	《实施细则》第四章第十七条，建议明确资助的申请是在交流活动的计划阶段还是交流活动的结项阶段？（即在机构策划活动前就能申请并确定能否得到资助，还是交流活动结束后再通过申请的方式来确定是否给予资助？）
	采纳。后续将在申报通知（指南）中具体明确。

	4
	《实施细则》第四章第十八条“每年选拔5-10个深耕特定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取得优异成绩的社工人才，给予每人1万元奖励”，建议明确界定“特定领域”是指哪些领域。
	不采纳。此处特定领域仅作为修饰词，有“某一领域”意思，非指代词。

	5
	《实施细则》第四章第二十条，建议明确界定“核心期刊”的范围。
	采纳。后续将在申报通知（指南）中具体明确。

	6
	[bookmark: _GoBack]《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评为D等级的不予资助，并撤销人才工作室，不再接受该机构其他人才工作室的申请”，意见：如果该机构申请2个及以上的工作室运营，其中有被评为D有被评为A，和这条规定是否冲突？一家以机构运营的人才工作室评级低不代表永远或者不能运营好其他的人才工作室。是否限制下时间范围，例如三年内不得申请。
	采纳。已修改相关内容。

	7
	《实施细则》“社工人才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按1万元/篇标准给予奖励”：
1.建议明确核心期刊收录目录范围；核心期刊的表述可以更加明确，如南大核心、北大核心、核心期刊拓展期刊（如C扩）等是否都视为核心期刊，可以明确以哪个收录为准。
2.建议明确学术论文发表是否仅以第一作者作为必要条件。
3.建议申请奖励的学术论文确定明确知识产权归属。
	部分采纳。
1.后续将在申报通知（指南）中具体明确。
2.是否需要第一作者视课题等级大小而定，后续将在申报通知（指南）中具体明确。
3.不采纳，知识产权与奖励关联不强。



